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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节能”却反遭威胁敲诈

法治庭审A6 2022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一场离婚案跨越三国 只为保护“最特别的他”
长宁法院成功在线办结一起涉未成年人跨国离婚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雨堃

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中国

小伙张明与乌克兰姑娘薇拉的跨国

婚姻最终走向瓦解， 然而他们面对

的除了情感纠纷， 还有与孩子的天

各一方。 张明在荷兰创业分身乏

术、 薇拉因为战乱颠沛流离、 2 岁

的儿子因疫情滞留中国。 张明迫切

想将孩子接回身边， 然而孩子出国

却需要所有监护人签字……张明和

薇拉的离婚诉讼迫在眉睫。 近日，

一起跨国离婚纠纷案件在上海市长

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法官徐叶芳的主持下以

在线方式顺利办结。

曾经美好的跨国恋

难敌疫情下的分离

张明在荷兰创立了旅行社。 他

经常因工作关系在欧洲各地到处

跑。 2017 年， 他与乌克兰姑娘薇

拉相识相恋。 由于荷兰和乌克兰之

间的飞行距离为 2小时， 两人也就

此展开了段异地恋。 2019 年， 两

人结婚。 此后两人的爱情结晶小智

出生了。

夫妇俩决定让小智入中国籍。

于是， 张明带着当时才 3个月的小

智回国办手续。 虽然手续很快办

好， 但因当时国外疫情严重， 为了

儿子的安全， 张明带着儿子在上海

暂住。 此后， 张明又开始着手办理

儿子前往荷兰长期居住的相关证

明。 然而受到全球疫情影响， 手续

一办就是一年多。

今年 1月， 由于工作原因， 张

明必须回荷兰处理。 “本来我打算

办完事就回上海， 但疫情反复， 航

班时常被熔断， 我也因此不能按期

回来。” 张明说， 儿子小智一直由

上海的姐姐照顾着。

父子分隔两国

母亲下落不明

雪上加霜的是， 由于长期的分

离， 也让张明与薇拉的婚姻出现了

裂痕， 他们的婚姻也走向了末路。

但还没等离婚事宜摆上日程， 俄乌

冲突爆发了， 薇拉的生活也就此颠

沛流离。 “薇拉在乌克兰四处漂

泊， 下落不明； 因为疫情， 孩子滞

留上海， 生活比较困难， 我非常担

心， 希望结束这段婚姻， 尽早把孩

子带回身边由自己照顾。” 张明无

奈地表示。

俄乌冲突、 新冠疫情、 跨国婚

姻、 未满 2岁的孩子、 未成年人监

护缺失……

多重难点叠加， 徐叶芳当即意

识到妥善处理好这起案件的紧迫

性。 她立即联系张明， 张明称根据

荷兰移民局最新规定， 孩子出国与

父亲团聚须有全部监护人签名的文

件方可授权委托国内亲属办理相关

手续， 然而双方分居两年逐渐断了

联系， 战乱之下寻人更是难上加

难； 另一个难点则是根据 《民法

典》 规定，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

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因此， 无论如何必须先找到女方了

解具体情况。

战乱中寻找线索

案件终迎来转机

“你先别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联系上孩子的母亲！” 徐叶芳安抚

好张明的情绪， 与张明耐心沟通，

仔细寻找一切有可能联系上薇拉的

线索。 梳理好已有的线索后， 她逐

一拨打电话， 尝试联络薇拉本人以

及其他可能知道薇拉下落或联系方

式的亲友。

受战乱影响， 薇拉居无定所，

原先的联系方式已停用， 其他好不

容易打通的电话常常因意外被迫中

断……连续三四个小时的“电话寻

人” 颇为艰辛。 但为了让年幼的孩

子能尽快回到监护人身边， 徐叶芳

不轻易放弃任何一条线索。 几经曲

折， 终于在一位在乌华人的协助下

联系到了薇拉———原来， 薇拉因战

乱颠簸已前往保加利亚， 得知孩子

目前在中国生活相对安定后她深感

欣慰， 表示愿意参加线上庭审， 解

决孩子后续生活问题。

线上庭审连接三国

只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庭审中， 徐叶芳本着“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 原则， 组织分别身处荷兰

和保加利亚的双方进行调解。 法官耐

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为了孩

子” 的那份爱心令薇拉十分感动， 她

当庭表示同意离婚； 她认为自己目前

生活环境十分不稳定， “无论孩子将

来在中国还是短期跟父亲去荷兰生

活， 都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我同意孩

子由张明抚养。” 最终双方就离婚和

儿子的抚养事宜达成了合意， 关于探

望问题另行协商解决。 法院经过审

查， 确定张明与薇拉由于长期分居缺

少沟通，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于是当

庭作出裁决准予离婚， 综合考量双方

生活环境、 抚养条件及孩子抚养现状

等因素， 将孩子判归张明抚养。

“非常感谢长宁法院和徐法官为

我们做的一切，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

助解决了我们父子团聚最棘手的问

题！” 张明表示。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单明婳

本报讯 女子在老家已婚并生

育两名子女， 与丈夫一同来上海务

工后， 结识了年轻男子小黄。 在未

离婚的情况下， 她竟与尚未到法定

结婚年龄的小黄以“夫妻” 名义同

居， 并生下一子……记者昨日从青

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由于该女子

在婚姻续存期间再次与他人发生事

实婚姻， 该院以涉嫌重婚罪对女子

柯慧琴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经审

理后判处其有期徒刑 8个月， 缓刑

1年。

2012年，21 岁的柯慧琴与老林

相识， 并于当年年底在老家登记结

婚成为合法夫妻。 婚后二人共同养

育两名子女，直至 2017 年 10 月，柯

慧琴随同老林一起到上海务工。

来上海不久， 柯慧琴偶遇了年

轻男子小黄。 2001 年出生的小黄

虽然比柯慧琴小了 10 岁， 但性格

沉稳， 柯慧琴与他一见如故， 不久

便无话不谈。 小黄不知其已婚， 两

人经常相约外出吃饭逛街。

2018 年 5 月， 柯慧琴与小黄

在外并肩行走时偶然与丈夫老林迎

面撞上， 老林见妻子与其他男性举

止亲密， 当即雷霆大怒， 回家后便

与柯慧琴大吵了一场， 并强行将柯

慧琴带回老家。 柯慧琴返回老家后

不甘于整日做饭带孩子， 又对丈夫

的行为感到愤怒， 备加思念小黄，

一怒之下， 她竟离家出走， 独自返

回上海。

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柯慧琴看

来， 自己与丈夫分居就代表离婚

了， 回到上海后她便径直找到小黄

并与其同居。 此时， 由于小黄尚未

到法定结婚年龄， 且同样法律意识

薄弱， 双方未提及领证结婚事宜，

因此小黄也不知柯慧琴尚未离婚的

真相。

柯慧琴与小黄在一出租屋同住

下来， 小区邻里见新搬来一户人

家， 便时常有人前来串门。 柯、 黄

二人对外以夫妻相称， 邻居们见他

俩举止亲密， 同进同出， 交谈中对

对方父母、 工作情况都十分了解，

只当这是一对合法夫妻。

2019 年 6 月，柯慧琴与小黄产

下一子。 幼子出生后， 柯慧琴二人

由于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孩子， 于是

决定由柯慧琴将孩子带回老家与其

父母共同照看。直至一年后，孩子需

要上户口， 柯慧琴才想到要与老林

办理离婚证。 当老林听说妻子这些

年在外的经历后， 毅然决定报警。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柯慧琴在

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他人形成事实婚

姻， 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 依法应

予惩处。 然柯慧琴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且其子

年龄幼小， 不适合长期离开亲生母

亲。 因此，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其提起公诉后， 建议法院判处其

有期徒刑 8个月， 并予以缓刑。 法

院经审理后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量

刑建议。 柯慧琴户籍所在地法院也

已判决准予其与前夫离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依照法律规定， 我国婚姻实行

一夫一妻制度， 如果违反将会构成

重婚罪， 追究刑事责任。 重婚罪最

常见的情况是事实重婚， 即在法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配偶以外的

异性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首先，

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认定。 同

居双方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生活的

目的性， 为了组建家庭而长久在一

起。 其中养育子女就能够直观表达

双方长久共同生活的意愿， 是认定

双方构成同居重婚罪的重要依据。

同时， 双方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

且同居期限存在长期性稳定性， 则

可认定为重婚。

其次， 是以夫妻名义对外公开

的认定。 双方在公开场合及人际交

往中向亲朋好友表明双方的夫妻身

份， 并以夫妻身份参加各类活动。

公开的言语间以夫妻相称 （言语公

开身份是重要依据， 但不是唯一依

据）， 具有以上特征者也可认定为

重婚。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移动支付的时代来

临， 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

时， 也有一些老人无法跟上时代的

步伐。 他们用不来智能手机， 稀里

糊涂地就把手机与银行卡交给别人

操作， 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日前，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胡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奉贤

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5个月， 宣告

缓刑 5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

2020 年 4 月 27 日， 年过六旬

的老林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显示

自己的银行卡通过微信支付转出了

2000 元， 但他查看自己的微信，

没有发现相关的交易记录。 等到第

二天他去银行查询时， 发现自己卡

里的钱已经只剩个零头了。

平日里老林一直把手机和银行

卡带在身边， 只是在几天前， 他让

工友胡某帮他把微信和银行卡绑定

时， 才把手机和银行卡交给了胡

某。 当时胡某拿着他的手机和银行

卡捣鼓了许久， 问了他银行卡和微

信的密码， 还拉着他做了人脸识

别。 老林也不懂胡某在做什么， 只

是任凭胡某操作。

思来想去， 只有胡某的嫌疑最

大， 但是胡某已经跟着工程队去了

其他地方打工， 找不到了。 于是他

向警方报了案， 说明了情况。 很

快， 得到消息的胡某就向警方投案

自首， 并退还了赃款。

据胡某交代， 因为手头欠着贷

款， 工资又没有结算， 才出此下

策。 他在知道了老林的银行卡密码

后， 就把老林的银行卡绑到自己弟

弟的微信上， 再把老林卡内的资金

转入自己的微信钱包。

经查， 胡某冒用老林的信用

卡， 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 8630 元。

日前，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胡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奉贤

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5个月， 宣告

缓刑 5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

检察官提醒：

老年人一方面要提高防范意

识， 不能随意将银行卡、 手机交给

他人操作 ， 另一方面也要适应时

代， 主动学习或在子女家人的指导

下熟悉手机移动支付的操作， 且不

要在绑定移动支付的银行卡内存入

过多资金， 以免受骗损失扩大。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费璇

本报讯 炎炎夏日， 电费飙

升， 当有人告诉你只要对电表稍加

改动， 就能“节能” 从而少交电

费， 你会怎么做？ 近日， 普陀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盗窃、 敲诈勒

索案， 被告人李某等四人散发小广

告， 帮助他人改装电表， 并且利用

窃电住户贪图小便宜不敢声张的心

理， 借机敲诈。 最终， 四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 7个月至 1年不等， 并处

罚金 5000元至 10000元不等。

2021 年 8 月的某天， 天气像

往常一样炎热， 王老伯遛弯回家，

家门口的一张小广告进入他的视

线， 上面写着“改装电表， 自然走

慢”， 觉得空调电费太高的王老伯

有些心动， 随即拨通了小广告上的

联系电话， 在电话中对方称只收取

100 元就可以帮王老伯“全部搞

定”。

当天下午， “改装电表” 的男

子来到了王老伯家中， 胸有成竹地

向王老伯保证经过他改装的电表绝

对省钱， 拆卸下电表后还询问王老

伯少走 60%的电够不够， 之后该男

子声称改装操作涉及工作秘密， 将

王老伯支走， 捣鼓了几分钟后就跟

王老伯说大功告成。

就在王老伯准备支付之前电话

中约定好的 100元钱时， 原本热情

的“电工师傅” 换了一张面孔， 突

然张口索要 3500 元， 凶神恶煞地

威胁王老伯说如果不给钱， 他就不

走了， 不仅会向供电部门举报王老

伯偷电， 还会找人收拾王老伯， 说

罢就叫了另一名男子来到王老伯家

中， 两人将王老伯围住。

上了年纪的王老伯担心自己势

单力薄， 就拨通了自己儿子的电

话， 让儿子与对方交涉， 但对方怎

么也不肯改价格， 王老伯的儿子在

电话中听到自己的父亲遭受言语威

胁， 就让父亲先把钱给对方， 让对

方赶紧走。

但两名男子看到王老伯“这么

好说话”， 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钞

票， 就第二次开口要价 4400 元，

还煞有介事地解释称， 4000 元是

要上交给公司， 余下的 400 元是他

们两人的劳务费， 这个钱今天不给

也得给。 王老伯心里害怕， 就如数

给了对方。

经查， “电工师傅” 李某平时

以帮人维修家电为生， 从 2019 年

开始偶尔也会帮人改电表挣外快，

2020 年 8 月起他和老乡陶某、 刘

某、 李某某通过发小广告等方式寻

觅改装电表偷电的目标， 进而实施

敲诈， 作案多起， 敲诈勒索金额共

计 10000 余元 ， 窃电金额共计

5000余元。

今年初，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

敲诈勒索罪、 盗窃罪依法对被告人

李某、 李某某提起公诉， 以敲诈勒

索罪依法对被告人刘某、 陶某提起

公诉。 日前， 李某、 李某某、 刘

某、 陶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至

1 年不等 ， 并处罚金 5000 元至

10000元不等。

欺人不熟悉手机操作掏空银行卡
男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获刑


